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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四季度调研看点多

坚守新能源 关注消费股 瞄准北交所公司

进入四季度，险资上市

公司调研脚步不停。Wind数

据显示，今年10月以来，参与

调研的保险公司及保险资

管公司共107家， 调研总次

数达到1087次， 共调研366

家A股上市公司， 各项指标

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到，与以往相比，近期调研轨

迹中，险资对大消费板块的关

注有所升温，同时北交所上市

公司也获得了险资的青睐。业

内人士认为， 接下来市场仍

将以结构性机会为主， 建议

长期坚守新能源等高景气行

业， 明年实现困境反转概率

较高的消费行业值得关注。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消费股受关注

10月1日以来，保险公司及保险资管

公司积极参与对A股上市公司的调研。

Wind数据显示，在此期间，保险

公司及保险资管公司调研总次数达

1087次， 较去年同期的663次同比增

长63.95%； 调研共涉及366家A股上

市公司，而去年同期仅有223家。

10月以来参与调研的保险公司及

保险资管公司共107家（去年同期88

家），可谓“全谱系”出动，涵盖大型险

企、中小型险企，以及外资、合资险企。

从个股来看，汇川技术、中科创

达、永太科技、天齐锂业、涪陵榨菜、迈

瑞医疗、海康威视、宁波银行、兆易创

新成为最受险企青睐的上市公司。

从板块来看，工业机械、电气部件

与设备、电子设备和仪器等行业仍受

险资偏爱，若以细分领域梳理，调研对

象涵盖锂电概念板块、半导体和消费

电子产业链等。 与此同时，险资对大

消费板块的关注度升温。 中国证券报

记者观察到，被险企重点调研（调研

家数超10家）的上市公司中，出现了

涪陵榨菜、温氏股份等消费股的身影。

布局北交所公司

11月15日， 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

交易。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近期险

资也正在积极探索北交所的投资机会。

北交所上市公司晶赛科技、 同惠

电子11月17日披露的机构调研名单

显示，除公募基金、券商外，保险机构

的身影也有显现，包括长江养老、中国

人民养老保险、 上海人寿保险等。 此

外，北交所正式开市前，多家精选层公

司（现已为北交所上市公司）也得到

了险资的青睐。

在10月23日举行的 “2021全球

财富管理论坛” 上，北交所副总经理

李永春提出，将引导各类基金、保险公

司、银行理财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

打造长期投资、 理性投资的投资文化

和市场风气， 激活和带动社会资本培

育经济新动力。

“北交所的成立对于解决股权投

资流动性和当期收益的问题有帮助，

可以涉足一些专精特新方向的优质成

长型公司。 中小险企预计更多通过相

关公募基金来间接参与。 ” 上述相关

负责人补充说。

新能源行业被持续看好

对于接下来的权益市场， 泰康资

产认为，总体来看，股票资产在大类资

产配置中依然具备相对性价比优势，

建议着眼于中期布局，积极防御，把握

结构性机会。

具体到行业方向来看，某大型险资

相关负责人认为，四季度估值切换行情

的背后仍应立足于对明年行业景气度

的定价，整体思路应是在中下游领域加

强选股布局。一是明年仍能延续高景气

度的方向，目前来看预期集中在新能源

产业链和军工等板块；二是明年实现困

境反转概率较高的方向，如“缺芯” 缓

解之后的汽车零部件、涨价预期下的食

品等必选消费、“猪周期”等。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新能源

行业被险资普遍看好。 平安资管报告

指出，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是我国重要

的战略方向，预计未来政策的支持力

度还会不断加强，行业方面的利好也

将不断涌现。 “近两年新能源汽车将

维持高景气度，光伏行业尽管今年四

季度面临一些压力，但明年成长确定

性高。 这两个板块是我们相对看好的

方向， 而风电板块具有较高的预期

差，可能成为明年的黑马。 从更长期

的维度，储能行业将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对于其中蕴含的机会，我们

将拭目以待。 ”

“我们高度重视在实现 ‘双碳’

目标过程中涌现的投资机会，近一年

来‘双碳’ 目标对国内行业发展格局

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中新能源车是

最值得关注的行业之一。 相关产业发

展规划已明确， 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要力争达到20%，而目前我国新

能源汽车渗透率达10%左右。这说明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不仅是政策驱动，也是

市场驱动， 其未来的持续增长有着较

高的确定性， 发展空间十分值得期

待。 ” 另一位头部险资人士表示。

网红保险产品风光不再

“首月1元”销售模式遇强监管

●本报记者 程竹 见习记者 石诗语

“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售的

保险产品将在年底停售。 ” 日前，某

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透露，这款产品的合同里未注

明保费缴纳整体情况、未对保险责

任等重要内容充分提示，根据银保

监会相关规定，公司将停售此款产

品，并在监管的要求下对产品端做

出整改。

近期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进一

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

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要

求已经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完

成存量互联网人身险业务整改，不

符合《通知》有关条件的主体和产

品2022年1月1日起不得通过互联网

渠道经营。

重拳整顿“首月1元” 销售模式

停售的原因与部分保险机构违

规经营、不当创新有关。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黑猫投诉平

台搜索“互联网保险” 等字眼，显示

有1155条搜索结果。 有投保者称，被

“首月1元” 的广告宣传所吸引，之

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月被自动扣

费150元。 还有以“每月1元” 为营销

卖点，诱导老人开通自动扣款功能，

每月扣款百余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首月X

元” 表面上可以让用户决策成本比

较低，但实际上是通过大量依靠“首

月X元”“免费赠险” 等话术引流，

诱导消费者。

急功近利的营销模式引起了监

管部门的重视。 11月9日，银保监会

通报， 水滴经纪存在未按照规定使

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

险费率的违法行为。 例如，在销售安

心财险的产品时， 水滴经纪实际销

售首期保费按 “首月0元”“首月3

元” 收取，低于其余各分期保费。 对

年缴保费按月分期收取， 实际销售

时首期保费按“首月3元” 收取，低

于其余同等时间各分期保费。 银保

监会决定对水滴经纪及相关负责人

罚款合计120万元。

一位保险机构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互联网新规下发不久，银保监

会开出罚单，可见其整治决心。 这次

新规影响最大的是储蓄型险种、部

分高收益产品、增额终身寿险、年金

险、投资连结险等。 以后有资格在互

联网上销售10年期以上增额终身寿

险和年金险的保险公司， 必须要符

合特定的条件。 重疾险、增额终身寿

险及年金险， 下架产品将回归线下

业务销售，不再回归线上。 重新上架

的互联网销售产品名需备案带有

“互联网” 三个字， 才能在线上销

售，并且仅在线上销售。

险企将重新洗牌

随着大批产品下架， 未来险企

将重新洗牌， 产品结构也将迎来重

大变化。

《通知》对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

业务的保险公司做出资质上的要求，

例如要求保险公司应连续四个季度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20%，核

心偿付能力不低于75%；连续四个季

度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连续

四个季度责任准备金覆盖率高于

100%；保险公司治理评估为C级（合

格） 及以上以及银保监会规定的其

他条件。

据一位互联网保险公司负责人

透露，保险机构根据《通知》整改后，

64家保险公司中， 有56家公司可销

售互联网产品，占比87%左右，但可

销售互联网10年期及以上普通型人

寿产品和年金产品的公司只有20

家， 其中新华人寿尚处于待定状态，

人保寿险、泰康人寿、平安人寿、中国

人寿等头部公司依然在列。值得注意

的是，百年人寿、渤海人寿、华夏人

寿、君康人寿等8家保险机构不具备

销售互联网产品的资质。

“此次《通知》将互联网业务的

开展与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综合评

级、准备金提取绑定在了一起，进行

了业务限制。 ”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这就意味着对中小型保险公司有相

当大的展业抑制。大型险企将走上网

络，中小型险企将回归线下。

产品创新迫在眉睫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保险公司

自营网络平台保费占比持续下滑，

从2018年底的45%下滑至2021年上

半年的22%， 体现了互联网时代流

量、场景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保险公

司自营网络平台运营能力有待提

升。 随着互联网保费规模上升，业态

发展多元化， 多渠道发展布局是行

业长期趋势。 此外，线上化系统平台

搭建能力方面， 大多数保险公司互

联网业务中台或专属的业务系统仍

需完善，很多工作仍依赖人工处理，

线上智能化的风控能力和时效有待

提升。

针对当前产品同质化，无法满足

客户多元化需求等问题。 业内人士

预计，从中高端医疗险产品来看，未

来产品创新有望趋于差异化及覆盖

人群细分化，针对亚健康人群、慢性

病人群的保险需求将会得到满足。

同时，“保险+服务” 的模式有望进

一步深化，为客户提供全流程、端到

端的一站式服务体验。 从普惠性健

康险来看， 未来产品有望多元化演

变，从覆盖病种、免赔额、保额、支付

方式等方面可能出现多种表现形

式， 并形成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之

间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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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被担保人名称：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吉林天成制药有限公司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本次为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

元,为吉林天成制药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为通化

谷红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为人民币34,000万元， 为吉林天成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额为人民币8,5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25,320,015.50元

（含本次担保），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8日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 ）签订两份《保证合同》，为全资

子公司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谷红” ）于2021年10月20日至2024年3月

24日期间与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7,000万元连带责

任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天成” ）于2021年10月20

日至2024年3月24日期间与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4,

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持有吉林天成95%股权，具有绝对的经营控制权，吉林天成少

数股东持股比例较小，故未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通化谷红

名称：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2月22日

法定代表人：赵建东

注册资本：陆仟贰佰陆拾万元

住所：吉林省梅河口市建国路5099号

经营范围：生产小容量注射剂，银杏叶提取物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84,756.06万元，负债总额23,058.93万

元，净资产61,697.13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0,250.33万元，净利润48,376.86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27.21%。 （上述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 总资产81,111.69万元， 负债总额22,330.59万元， 净资产58,

781.11万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7,627.95万元，净利润454,60.84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27.53%。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吉林天成

名称：吉林天成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5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刘鲁湘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玖佰万元整

住所：吉林省梅河口市建国路4555号

经营范围：小容量注射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中，公司持股95.00%，西马四环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5.00%，西马四环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49,006.54万元，负债总额13,709.78万

元，净资产35,296.76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8,961.36万元，净利润30,946.76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27.98%。 （上述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 总资产55,921.90万元， 负债总额10,777.58万元， 净资产45,

144.32万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8,068.61万元，净利润40,794.32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19.27%。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 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为通化谷红于2021年10月20日至2024年3月24日期间与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签

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7,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为吉林天成于2021年10月20日至2024年3月24日期间与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签

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4,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

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

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

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

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

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

到期日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年度）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属于前

述授权额度范围，风险可控，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5.275亿元，占

2020年末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18.43%。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9日

� 10月以来，保险公司及保险资管公司调研

总次数达1087次， 较去年同期的663次

同比增长63.95%；调研共涉及366家A

股上市公司，而去年同期仅有223家。

1087

次

专家建议出台信用卡代理投诉“黑名单”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近几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越

来越受关注，相关监管规则也不断细化

完善。 与此同时，有不法分子抓住银行

怕投诉、怕负面舆情的心理，违法代理

信用卡投诉。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代理

投诉等违法违规行为，银行不应一味妥

协和忍让，应探索更好地运用司法手段

处理非法代理投诉。

投诉话术模板化

近两年来， 代理投诉乱象让金融机

构不堪其扰。所谓代理投诉，是指一些反

催收联盟等“黑灰产中介” 以牟利为目

的，以“专业维权”名义吸引、诱导、教唆

消费者以多种方式向金融机构施压，或

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维权” ， 通过

“代理维权”收集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

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陈大鹏

表示，2019年以来， 代理投诉愈演愈

烈，俨然成为一个产业，甚至在中介没

有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帮助客户投诉。

他介绍了一个案例：此前，多位客户通

过民生银行信用卡向某教育平台支付

学费。 今年该平台爆雷后，无法继续向

客户提供课程。 按照监管要求，民生银

行信用卡中心做了一些应急处理，比如

停息、挂账等，但仍有客户反复投诉要

求退还本金，这并不符合相关规定。

“在投诉的200多名客户中， 我们

一一打电话沟通和处理，但有80%的客

户反馈说并不知道投诉相关事宜。后来

我们了解到，是一小部分客户从教育平

台处拿到名单交给代理机构，在未经授

权的情况下代客户作统一投诉。 ”陈大

鹏介绍。

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合规总监闫春

仲介绍， 目前该中心主要靠人工判断反

催收联盟。比如，多个人使用模板化的投

诉话术， 从声纹判断打电话的是同一个

人或者同几个人，诉求也基本一致。

防范“非法代理投诉”风险

代理投诉打着帮助消费者处置债

务的旗号，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

法权益。

这些“中介”往往要求消费者提供

身份证、银行卡、联系方式等涉及个人

隐私的敏感信息。 此类活动还切断了

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有效沟

通，通过缠访闹访等手段施压，以达到

其收取高额代理手续费、截留套取消费

者退保退息资金等目的。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议，

对于“反催收联盟” 和“代理维权” 等

违法违规行为，银行不应一味妥协和忍

让，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击。 在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坚决抵制

消费者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 对非法

机构和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向

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报告。

闫春仲建议，一是搭建行业黑名单

制；二是同业间形成一致行动，按同等

尺度对恶意投诉进行处理；三是探索更

好地运用司法手段处理非法代理投诉。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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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菏泽花成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628.99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219.15%，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菏泽中南花成置业有限公司（简称“菏泽花成”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菏泽花成发行规模不超过20,000万元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期限12个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菏泽花成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20,000万元。

2、为山东锦城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山东锦城”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持股82.96%的子公司山东锦城向济南金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3,500万元，期限12

个月。 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3,500万元。

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金中盛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有关公司

提供担保。 有关情况详见2021年10月30日和11月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深圳金中盛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和《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注1：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2：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菏泽中南花成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3月28日

注册地点：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牡丹北路1499号牡丹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韩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年度

（经审计）

107,327.89 80,792.31 26,535.58 49,292.02 9,993.04 6,864.32

2021年9月

（未经审计）

128,107.35 97,566.64 30,540.71 43,518.14 5,515.40 4,005.13

2、山东锦城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2月24日

注册地点：淄川区经济开发区西区

法定代表人：陆红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11,781.6137万元

主营业务：轻钢结构、网架结构、复合板制作、安装、销售；彩钢板加工、销售；轻型房屋钢结构（网架）专项工程

设计；重钢构件涉及、加工、安装、销售；钢材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

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年度

（经审计）

42,135.15 18,219.55 23,915.60 34,208.89 2,692.52 1,971.16

2021年9月

（未经审计）

42,364.42 18,223.00 24,141.42 27,684.63 302.49 225.82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菏泽花成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菏泽花成100%股权，公司为

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20,000万元。

（2）担保范围：产品“中南花成项目1号·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和“中南花成项目2号·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 的本金及预期收益，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以及为实现债权、质权等而所发生的一切合理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律师费、公证费、送达费、差旅

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3）担保期限：产品存续期及最后一期产品到期之日起二年。

2、为山东锦城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3,500万元。

（2）担保范围：主债权的本金、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差旅费、执行

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

付合理费用）。

（3）担保期限：自每笔借款对应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有关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目前有关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不增加

公司风险。对于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通过要求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等方式，保障公司权益。提

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28.9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

东权益的219.15%。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3.3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56.91%；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